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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6月16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大健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6年6月16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
年大會」）上，所有載於日期為2016年4月22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的提呈決議案
均按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400,000,000股股份，為賦予持有人權利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提呈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概無任何本公司
股東如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有權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及在會上放棄投票贊成所提呈的任何決議案，亦無任何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
規則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

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4月22日的通函內表明其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
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 1 -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監票員，負責在股東
週年大會上處理點票事宜。有關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的各項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
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佔投票總數
的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計合併財
務報表以及董事會報告與核數師報告。

1,398,218,450股
(99.998570%)

20,000股
(0.001430%)

2. (a) (i) 重選本公司執行董事趙澤華先生 1,389,585,990股
(99.177123%)

11,529,460股
(0.822877%)

(ii) 重選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郝嘉女
士

1,282,984,225股
(91.568773%)

118,131,225股
(8.431227%)

(iii) 重選本公司執行董事金東昆先生 1,389,585,990股
(99.177123%)

11,529,460股
(0.822877%)

(iv) 重選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江素惠
女士

1,401,096,450股
(99.998644%)

19,000股
(0.001356%)

(b)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
的酬金。

1,400,103,450股
(99.934976%)

911,000股
(0.065024%)

3. 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
師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401,115,450股
(100.000000%)

0股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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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佔投票總數
的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4. (A) 如通告第4(A)項所載，批准及授出一般
授權予本公司董事以配發、發行或處理
本公司額外股份，並作出或授予將會或
可能須行使該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
及購股權（「一般授權」）；

1,034,810,008股
(73.856156%)

366,305,442股
(26.143844%)

(B) 如通告第4(B)項所載，授出一般授權予
本公司董事以購回本公司股份，惟數目
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
（「購回授權」）。

1,401,015,450股
(99.999929%)

1,000股
(0.000071%)

(C) 如通告第4(B)項所載，擴大授予本公司
董事的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置本
公司根據購回授權購回的本公司額外股
份。

1,044,829,783股
(74.571284%)

356,285,667股
(25.428716%)

請參閱通告有關上述決議案的完整版本。由於所投有效票數中超過50%贊成全部決議案，
全部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方式表決獲正式通過。

承董事會命
大健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金東濤

香�，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金東濤先生、金東昆先生、初川富先
生及趙澤華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鄭雙慶先生、江素惠女士及郝嘉女
士。

- 3 -


